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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制定追偿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北京万里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里红”）78.33%股权，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

锦程”）等 20 名交易对方对万里红 2020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曾作出

承诺，并就在业绩承诺不能实现时对公司进行补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万里红 2023 年未能完成承诺业绩，本需按约定进行业绩承诺补

偿，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仍有 14 名业绩承诺方不同意配合公司履

行其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有 1 名业绩承诺方未完全配合公司履行其业

绩承诺补偿义务。鉴于此，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拟向上述业绩承诺方进行追偿，其中拟就不同意

配合公司履行其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 14 名业绩承诺方提起仲裁，对

不完全配合公司履行其业绩补偿义务的 1 名业绩承诺方积极进行沟

通追讨，若后续沟通追讨无果，公司也将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进行进

一步的追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提起追偿事项的基本情况 

1、拟追偿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达、杭州明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赵国、张林林、珠海华安众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华安众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秀贞、刘顶全、张小亮、孙

文兵、北京泰和成长控股有限公司、余良兵、珠海众诚联合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此外，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注销

497,277 股，实际同意配合回购注销 175,344 股，还差 321,933 股，公

司也将积极进行沟通追讨，并将督促其返还回购注销股份涉及已累计

获得的现金红利。若后续沟通追讨无果，公司也将通过申请仲裁的方

式进行进一步的追讨。 

2、拟追偿理由 

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

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033 号），

核准公司向万里锦程等 20 名股东发行 130,922,004 股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万里红 78.3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 亿元。上述股份已

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上市。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万里锦程等 20 名交易对方对万里红

2020 年度-2023 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及后续实际情况，业

绩承诺方承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经由中国

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否则业绩承诺方应按

照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数为： 



承诺期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承诺净利润（万元） 7,100 21,000 31,000 39,100 

因万里红未能完成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万里红 2023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

的议案》，前述交易对方须按照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公司拟根据约定

回购交易对方 2023 年度应补偿股份 22,968,407 股并依法注销，并要

求其返还当期股份补偿数量所对应之累积获得的现金分红。 

其中，交易对方本次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补偿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

本次应回购 

注销股份数

（股） 

1  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656,866  

2  刘达 1,849,825  

3  金泰富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5,917  

4  杭州明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82,255  

5  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7,277  

6  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7,277  

7  赵国  1,232,938  

8  张林林  746,075  

9  珠海华安众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0,690  

10  苏州国丰鼎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8,366  

11  珠海华安众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3,502  

12  珠海大横琴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248,640  

13  王秀贞  768,584  

14  刘顶全  733,358  

15  张小亮  728,554  

16  孙文兵  635,683  

17  北京泰和成长控股有限公司  124,319  

18  余良兵  191,476  

19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592  



20  珠海众诚联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2,213  

合计 —— 22,968,407  

注：上表中，业绩承诺方各自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的，不足部分应以现金向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多次沟通与催告，万里锦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刘达、杭州明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赵国、张林林、珠海

华安众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华安众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王秀贞、刘顶全、张小亮、孙文兵、北京泰和成长控股有限公司、余

良兵、珠海众诚联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述 14 名业绩承诺方

仍未同意按照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即配合公司完成业绩承诺股份

的回购注销及返还已累计获得的现金红利。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公司拟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向公司进行业绩承诺

补偿，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保全费。 

此外，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配合公司

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为 497,277 股，实际同意配合回购注销的股份数

量为 175,344 股，差额为 321,933 股，公司也将积极进行沟通追讨，

并将督促其返还回购注销股份涉及已累计获得的现金红利。若后续沟

通追讨无果，公司也将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追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存在小额诉讼事项，

但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

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 2022 年业绩承诺补偿仲裁事项正在等待开庭仲裁中。 

 



三、风险提示 

业绩承诺方因万里红 2022 年实现的净利润金额低于承诺金额，

产生了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且尚有 14 名业绩承诺方的剩余 50,722,504

股未完成回购注销，该部分股份涉及已累计获得的现金红利也未返还

给公司，东方中科已就相关业绩承诺方未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而向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相关仲裁事项已被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公司暂未收到仲裁结果。 

本次追偿计划涉及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系因万里红

未完成 2023 年度承诺业绩而产生，由于公司目前尚未对上述 14 名业

绩承诺方 2023 年未完成业绩部分正式提起仲裁，后续的仲裁受理、

仲裁结果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与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就其剩余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履行也正在积极沟

通中。独立财务顾问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将督促

上市公司要求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追偿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由于目前尚未对上述 14 名业绩承诺方正式提起追

偿，后续的仲裁受理、仲裁结果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也尚

未与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沟通确认追讨结果，

但若后续沟通追讨无果，公司也将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

追讨。因此，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公司后续将就本次追偿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